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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规定》日前由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、总装备部联合颁发,在全军施行。这对于促进军队国

有资产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，保证资产合理配置、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具有重要意义。 

  新出台的《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规定》，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特点与规律，总结近几年军队

国有资产管理的实践经验，明确了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职责。  

  《规定》明确指出，凡属于国家所有，由军队依法占有、使用、管理的货币资金、武器装备、房地产、设施设备、

物资器材、科研成果和其他财产及权利，无论是机关、部队和事业单位占有、使用、管理的行政事业性资产，还是军队

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占有、使用、管理的经营性资产，都在军队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之内。  

  《规定》强调，军队国有资产管理，是军队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产权界定、产权纠纷调处、产权登记、资产评估、

资产流失查处、资产清查登记、清产核资和实物资产计价统计与核算，对国有资产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置等行为进

行规范和监督的活动。总后勤部主管全军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各级后勤(联勤)机关主管本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《规

定》要求各级要加强对军队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领导，支持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。纪检和审计部门要

对国有资产占有、使用、管理的单位、人员及工作情况实施监察和审计监督，确保军队国有资产安全、完整和有效使

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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